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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体育局关于启动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申办

工作的通知 

吉体竞字〔2022〕3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人民政府： 

  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将于 2026 年举办。为充分发挥省运会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促进全省体育工作协调发展，经省政府同意,第二十届省运会将继续

采用申办方式确定承办城市。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办工作概述 

  延续第十九届省运会的办赛模式，由各地区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以往承
办体育比赛及大型活动的经验，提出申办省运会的申请，经考察、论证、评

估、评定后，报省政府批准，确定第二十届省运会承办城市。 

  二、申办基本条件 

  （一）当地党委和政府能够全力提供必要的人、财、物支持，能确保省运会

专款以外的经费需要，并依靠企业、社会力量，进行市场化运作，以多种方
式、来源筹集资金； 

  （二）具有良好的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基础，并具备一定的组织大型运动会

经验； 

  （三）现有、改造或新建（2025 年 12 月以前完工）场馆能够保证举办省运

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以及在此期间进行部分项目比赛的要求； 

  （四）能够举办部分项目的比赛，并为比赛提供所需的竞赛器材、设施和设

备； 

  （五）能够满足赛会交通、食宿、医疗、安保等后勤保障要求； 

  （六）能够充分利用当地广播、电视、报纸、网络、街路彩化等途径对省运

会进行广泛的新闻报道和社会宣传。 



  三、给予申办保障 

  （一）资金支持。 

  协调省政府给予省运会专项拨款。 

  （二）政策支持。 

  1.承办城市可接受社会赞助和捐赠，并可通过以下方式对赞助、捐赠单位进

行相应回报： 

  （1）由省运会组委会授予“省运会特别贡献单位”称号； 

  （2）拥有省运会总冠名权或省运会单项比赛冠名权，授予“省运会合作伙

伴”或“省运会赞助商”称号，并可将省运会标志、合作伙伴称号等用于产品

包装和宣传； 

  （3）拥有省运会开、闭幕式和重要比赛电视直播中的广告权； 

  （4）拥有省运会开、闭幕式和比赛场馆现场广告权； 

  （5）拥有省运会开、闭幕式期间城市街道彩化及场馆周边彩化中的广告

权； 

  （6）拥有省运会赛会指南、总秩序册、总成绩册和单项比赛秩序册、成绩

册及开、闭幕式节目单等的插页广告权； 

  （7）为主要赞助、捐赠单位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其主要领导参加开、闭

幕式等重要活动和单项比赛的颁奖仪式； 

  （8）为赞助、捐赠单位提供一定数量的省运会开、闭幕式和重要比赛的门

票，并由赞助、捐赠单位组织人员方队观摩开、闭幕式和重要比赛； 

  （9）给予承办城市其它合法、合理、可行的回报方式； 

  （10）在承办城市参赛方面，将参照全运会国家体育总局“给予承办赛事省

份的特殊政策”的相关规定，给予承办城市必要的政策支持。 

  2.在税收方面对赞助款给予优惠政策。 

  （三）工作指导。 

  省体育局及省体育局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将对竞赛组织（包括裁判员和技术

代表的选派、秩序册和成绩册的制定等）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四）媒体宣传。 



  积极协调中直、省直新闻单位对省运会的筹备工作和举办过程进行全方位、

多角度的新闻宣传和专题报道，并酌情对开、闭幕式和个别重要比赛进行电视

直播或录播。 

  四、申办工作要求 

  （一）申请承办省运会的城市要从本地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本着实事求

是、勤俭节约的原则进行申办。 

  （二）申请承办省运会的城市请于 2022 年 4 月 1 日前以市州(含梅河口)人
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的名义向省体育局提交申办报告； 

  （三）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承办城市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将对申办城市的条
件进行全面考察和综合评估,拟于 2022 年 5月确定最终承办城市，并签订《吉

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委托承办协议书》。 

  五、申办报告内容 

  （一）申办城市概况，包括： 

  1.城市基本情况介绍； 

  2.竞技体育水平和群众体育开展情况； 

  3.承办全国、全省比赛情况。 

  （二）承办第二十届省运会的计划方案，包括： 

  1.竞赛组织工作安排； 

  2.场馆状况； 

  3.竞赛器材、设施和设备状况。 

  （三）后勤保障计划，包括： 

  1.经费筹措方案； 

  2.接待方案； 

  3.安保方案； 

  4.医疗、救护方案； 

  5.疫情防控方案； 



  6.应急处理方案； 

  （四）新闻报道、宣传计划。 

  此通知。 

吉林省体育局 

2022 年 2 月 21日 


